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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關於邊境巡邏(Border Patrol)在南加州掃蕩非法移民行動的報導使
得移民人士不敢出門，或甚至就醫。如果在診所或其他社區服務場所

有邊境巡邏代表或其他移民局官員試圖接近您，這份文件能提供如何

應對的建議資訊。 
社區診所有分私人範圍及公眾範圍‐ 其劃分界線由其診所的政策來決
定。除非取得診所授權代表人的同意(許可) 或者持有“搜索令”，移
民局官員不能進入私人範圍。搜索令是指一份法官簽署的文件， 允
許移民局官員進入某特定地區並進行搜索。 
 
如果邊境巡邏或移民局代表出現在診所或其他您試著取得協助的場

所，記得： 
 
! 當移民局到達時，如果您處於私人範圍(例如:：診療室) ，留在那裡不要出去。如果移民局
到達診所時沒有搜索令，其職員可以拒絕移民局進入私人範圍。   

 
! 如果移民局官員在公眾場所(例如停車場)接近您，千萬不要跑。如果您看起來像是要逃
跑，您可能會被逮捕。 

 
! 不要回答任何移民局官員的問題：  不要告訴移民局官員您在哪裡出生、您的國籍、或是
您的移民身分為何。不要簽署任何文件。不要把您的文件、任何移民文件或任何身分證明

文件(會顯示您從哪個國家來的)拿給移民局官員看。如果他們向您要求這些文件，告訴他
們 ‐ “我想先問律師”。 

 
! 移民局官員不能勉強您回答任何問題。即使您遭到逮捕並受到監禁，您有權保持緘默並要
求一位律師。如果其官員試著問您問題，告訴他/她您要先和律師談話。如果他/她一直試
著問話，您持續回答您要先和律師談話。 

 
! 問其官員‐“我是否能離開了？”如果其官員回答可以，走開 (不要跑)。 如果其官員回答
不可以，繼續用您要先和律師談話來回答每個問題。 

 
! 不要攜帶任何假造文件。 

 
! 在某些州內，您可能必須把姓名告訴攔下您的警察 (但不需要告訴移民局官員)。在加州沒
有這項您有權拒絕回答問題的法條。 

 
 
 


